昌吉州卫生健康系统2021年第二批（2）进口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第三包）二次

采购公告
重庆渝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昌吉回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等，对其昌吉州卫生健康系统2021年第二批（2）进口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第三包）二次进行公开招标，资金来源为专项资金，请符合资格要求的投标人到重庆渝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获取采购文件参与投标。
一、采购内容及采购预算：
1.1项目名称：昌吉州卫生健康系统2021年第二批（2）进口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第三包）二次

1.2项目编号：CQYQ-2021-018-CG-3（2）
1.3供 货 期：第三包：合同签订后90天（日历日）内；

1.4采购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台、套、个）
	产地
	分包说明
	预算投资额(万元)

	1
	新生儿高频、常频、无创一体化呼吸机
	1
	进口
	第三包
	70

	2
	血气生化分析仪
	1
	进口
	
	11

	合计：￥81万元(大写：人民币捌拾壹万元整)


二、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2.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库[2011]181号）；

2）、《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3）、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4）《财政部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2.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所投产品的制造商或经销商，具有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需包含本次项目的相关经营范围）；

2）、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3）、医疗器械产品须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0号）有关内容办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与备案，具有有效期内所投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含注册登记表）； 

4）、投标人具有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生产厂商与代理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5）、投标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6）、投标人不能是被列入“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能是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仍在处罚期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投标单位，将被拒绝参与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采购文件的获取：
3.1采购文件领取时间：2021年12月01日至2021年12月07日上午10:00-14:00，下午15:30-19:3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3.2采购文件获取须携带以下证件（第三包）：

1）法定代表人领取采购文件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人领取采购文件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居民身份证；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副本（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3）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4）具有有效期内所投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含注册登记表）； 
5）提供“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报告打印件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渠道查询的本单位信用记录的网页截图（查询时间不得早于公告发布时间）；

以上所有资料携带原件及加盖投标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三套/包，资料不齐不予受理；

3.3采购文件获取方式：现场获取。

3.4采购文件获取地址：昌吉市健康东路318号五楼。

3.5采购文件售价：200.00元/包，逾期不售，售后不退。

3.6投标保证金：

3.6.1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时间为：2021年12月01日－2021年12月21日11：00时(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3.6.2投标保证金缴纳金额及账户信息
	序号
	标项名称
	投标保证金金额（元）
	交付方式
	开户行及账号
	备注

	1
	昌吉州卫生健康系统2021年第二批（2）进口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第三包）二次
	16200
	转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营业部65050162860000000392
	重庆渝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3.6.3投标保证金必须采用电汇或网银转账的方式，由供应商单位基本账户汇至指定账户。供应商应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时间，在规定的时限前自行办妥投标保证金缴纳手续，投标保证金的缴付时间以电汇凭证和网银对账单上的时间为准。未按时缴纳投标保证金的投标文件无效。不得以分公司、办事处或其他机构名义缴纳，供应商在缴纳保证金时，需在进账凭证上明确自己用途和投标项目，并注明联系人及电话，以便查对核实。供应商在缴纳投标保证金后持单位基本户开户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和保证金汇款凭证到重庆渝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财务部换取投标保证金收据。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4.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1年12月21日11时00分（北京时间）；

4.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及开标地点：昌吉市健康东路318号五楼会议室。

4.3投标人应于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递交至开标地点，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五、发布公告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昌吉州公共资源交易网、新疆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六、联系方式：

采 购 人：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本项目由昌吉回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部门集中采购）
联 系 人：潘先生   电  话：0994-2215851

招标代理：重庆渝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甘佳璐       电  话：0994-2348000

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名称：昌吉州财政局政府采购办

联系人：刘江波

监督投诉电话：0994-2517760

                                     重庆渝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01日
